附件1
广安市财政局

广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关于下达2023年就业创业补助资金

（第三批）的通知

根据《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下达2023年就业创业补助资金（第三批）的通知》（川财社〔2023〕63号），现下达你地就业创业补助资金如数（具体情况详见附件1），后续资金分配方案如有变化，将另行发文通知。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就业创业补助资金主要用于职业培训补贴、职业技能鉴定补贴、社会保险补贴、公益性岗位补贴、创业补贴、就业见习补贴、求职创业补贴、就业创业服务补助和高技能人才培养补助等支出。请按照《2023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收入列入“1100248-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支出列入“20807-就业补助”，并按具体用途分别列入相关项级科目。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和补充创业担保贷款基金（原小额担保贷款贴息和补充小额担保贷款基金）不得从就业创业补助资金中列支。

二、就业创业补助资金分配采用因素法。因素法分配主要考虑辖区人口数、就业困难人数、城镇新增就业人数、自身努力程度、重点工作等因素。2023年重点工作主要为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等。
三、该项补助资金为直达资金，中央资金在一体化系统中标识为“001001001-中央直达”，在直达系统中标识为“直达资金非地方对应安排”。省级资金在一体化系统中标识为“001001002-地方对应安排资金”，在直达系统中标识为“直达资金的地方对应安排”。上述标识贯穿资金分配、拨付、使用等整个环节，且保持不变。收到本通知后，各地财政部门要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及时研究制定资金分配方案，尽快将资金分配下达。在下达该项转移支付时，应单独下达预算指标文件，并保持直达资金标识不变。有关指标和直达资金标识，请及时导入直达资金监控系统，确保数据真实、账目清晰、流向明确。在预算指标文件、指标管理系统中要按来源分别列示中央和省级资金，在指标系统中分别登录。
四、各地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密切合作，按照川财社〔2019〕38号、川财社〔2019〕78号、川财社〔2021〕77号文件规定，合理安排就业创业补助资金投入，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稳就业保就业决策部署，以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的要求。要密切关注就业领域的新情况、新问题，有针对性的开展实施就业创业工作，确保资金用在刀刃上。要加强资金使用监督管理，严格按规定范围、标准和程序管理使用资金，提高资金使用的规范性、安全性和有效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及时受理各类单位和个人的申请，尽快完成申请材料的审核工作并出具审核意见报送财政部门。财政部门要及时拨付各项补贴资金，尽量避免跨年支付现象。

五、为进一步加强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请按照《中共四川省委 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川委发〔2019〕8号）要求，在组织预算执行中对照《区域绩效目标表》（附件2）做好绩效监控，确保年度绩效目标如期实现。同时，请参照市级做法，将你地绩效目标及时对下分解，做好本地预算绩效管理工作。

